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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全球產業競爭之丕變，企業之核心競爭力，不再僅取決於有

形資產之多寡，Know-How、技術、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對企業之

影響力，甚至已凌駕有形資產所得創造之價值，其中，無形資產影響

企業經營最甚者，以專利為代表。 

 

  觀諸臺灣之專利制度發展過程，早期，企業申請專利主要係為抵

抗歐美大廠之專利訴訟打擊，且申請之專利大都係以「防禦型專利」

為主；嗣後，伴隨臺灣企業逐步邁向國際化，申請專利不再僅係單純

防禦，臺灣企業開始思索如何將專利轉化為公司獲利之資產，在新專

利管理思維之衝擊下，企業開始積極迎戰歐美大廠之專利訴訟戰爭，

甚至藉專利談判爭取國際大廠交互授權之機會，進而為企業創造實質

之營收。 

 

  惟專利之管理，因橫跨「法律」、「技術」、及「市場」等不同管理

議題，有其獨特之專業門檻，而為因應如此高專業需求之管理議題，「專

利權信託」之概念隨之而生。觀察全球主要國家之「專利權信託」制

度，該制度仍屬發展階段，如以日本為例，該國家為落實「智慧財產

立國」政策，曾於西元 2004 年修改其信託業法，期能引進專業之專利

管理型信託業者，活絡日本專利交易市場，進以提升日本企業之國際

競爭力。由於日本與臺灣國情相仿，且日本推動專利權信託業已行之

有年，希藉觀察他山之石，檢討未來臺灣發展專利權信託可能面對的

問題。故本研究將整理、分析日本近年來之專利權信託發展情況，嘗

試提出臺灣專利權信託制度之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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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專利市場分析 

 

一、臺灣近二十年之專利統計資料 

  

觀諸臺灣智慧財產局之年報統計資料，可發現臺灣專利申請件

數，自民國(下同)79 年起(即西元 1990 年代)，伴隨整體的經濟起飛，

帶動科技產業之快速發展，且隨著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之重視，

專利法等法規多次修正及相關制度建置益形完備，專利申請量呈現逐

年快速增長，其中，以 85 年至 94 年間之每年專利申請成長量最為明

顯，此觀下述臺灣近二十年專利件數統計表即明。 

 

表：臺灣近二十年專利件數統計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 94 年報統計1) 

                                                 
1 智慧財產局 94 年報專利統計。(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取自網址：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4a343b0-50da-41cf-baf4-92d095e17fe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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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 103 年報統計2) 

 

 惟若細繹上開臺灣專利市場統計資料，臺灣專利市場於近二十

年，專利申請量快速增加，理論上似應可帶動且有利臺灣專利「交

易市場」之發展，然依臺灣智慧財產局逐年所統計之「專利讓與」

及「專利授權」件數，臺灣專利之讓與交易，似於 85 年至 94 年

間有顯著增加(即自 85 年之「1291 件」讓與案，增加至 94 年之

「3779 件」讓與案)，95 年至 103 年間則無突破性成長；授權交

易部分，則自 85 年至 103 年間，除 93 年、96 年、及 101 年有較

突出之授權案件外，其餘年度均無顯著成長。 

 

二、臺灣專利價值創造與發展的困境 

 

 依據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所整

理之資料3顯示，企業賴以競爭之企業資產，業已從早期之有形資

產為重，轉移至以無形資產(即智慧財產權)競爭為主，譬如，美

                                                 
2 智慧財產局 103 年報專利統計。(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取自網址：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542416385317.pdf 
3 科技產業資訊室，「臺灣企業支付海外智財權利金支出 2010 年達約 49 億美金」。(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取自網址：

http://cdnet.stpi.org.tw/techroom/pclass/2011/pclass_11_A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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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業之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分佈，自西元 1982 年代之「62%：

38%」，變遷至西元 1998 年之「15%：85%」 

 

 

圖：美國企業資產分佈比例圖 

(資料來源：Source: Baruch Lev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New York Univ) as 

cited by Jurgen Daum(SAP), 20014) 

 

 依上圖顯示，美國企業之競爭價值，除重視有形資產之多寡

外，近二、三十年來更著重無形資產所能創造之價值。反觀我國

臺灣專利市場，雖我國大學、研究機構、及產業界紛紛表示已投

入專利申請及佈局，惟所獲得之專利似乎尚無法為臺灣產業界創

造出額外醒目的價值，且從下述「臺灣企業海外權利金、商標費

用收入支出」圖可知，臺灣企業每年仍需支付相當之權利金予海

外企業，甚至屢聞有遭國際大廠控告、索取鉅額訴訟侵權賠償金

之情形。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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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臺灣企業海外權利金、商標費用收入支出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整理5) 

 

 要言之，臺灣專利市場每年既可產出多件之專利申請案，為何

臺灣企業仍無法憑藉所產出之專利創造額外醒目的價值？臺灣

企業除持續投入研發成本取得專利外，如何進一步為已持有的專

利資產群發現乃至積極創造交易價值，誠屬企業經營重要一環，

另一方面，建置出一套可協助企業發現或創造專利價值的媒合交

易平台，確屬值得積極推動的開展方向。否則，臺灣企業在開拓

國際市場的過程中，為持續與海外競爭企業抗衡，難道僅有單向

持續對外支付高額授權金的方式，而無創造出更多向其他國內企

業、海外企業覓尋授權之可能性？如何為臺灣企業所持有之專利

等無形資產，創造發揮出如美國企業高達 85%之企業資產貢獻

度？上開總總問題，突顯臺灣專利現今所面臨之困難，也露呈出

商機可能之所在。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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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有效提升臺灣專利交易市場 

 

 徵諸上開臺灣智慧財產局統計及相關分析資料，臺灣專利交易

市場功能顯有不彰，企業投入研發所產生之專利，其資產價值自

無法被正確估算，極可能也被低估，蓋臺灣每年既能創造多件之

專利申請案，必存在充沛專利產出動能，故當今之急，應係建置

有效彰顯專利價值之方式，期臺灣專利除用於保護自身產品或技

術外，更能為臺灣專利權人創造實質之收益。 

 

 至於如何創造專利之實質收益，誠如后述第參章日本專利運用

過程，日本政府自西元 1980 年代起歷經長達 10 年之經濟蕭條，

為改善其經濟情況，日本政府推行諸多活絡金融資本市場之法

案，針對「活絡日本企業智慧財產權之運用」部分，更推行諸多

修正法案，藉此提振日本企業智慧財產權之交易市場，期使日本

企業不僅得藉由交易市場解決資金籌措之問題，亦能藉此將先前

投入研發取得專利之價值具體實現，也能活絡日本經濟之發展，

其中，「專利權信託」即是日本政府活絡智慧財產權交易市場方

式之一，該國於推動專利權信託制度固有面臨若干問題，但專利

權信託仍係一種彰顯專利價值之重要途徑。故以下繼第參章整理

與分析日本近年的發展後，第肆章將從不同構面，探討臺灣推動

專利權信託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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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相關法制及運作模式 

 

一、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法制概要及現況 

 

(一)日本「信託業法」修正對智慧財產權信託之影響 

 

 日本「信託業法」於 2004 年 12 月 3 日修正，同年 12 月 30

日施行，舊信託業法(大正 11 年第 65 號法律，即 1922 年第 65

號法律)限定列舉可作為信託財產之財產類別，信託公司可接受

信託的財產範圍受限，智慧財產權不能作為日本信託業法之信

託財產(舊法第 4 條規定)6。著眼於社會經濟變遷及信託財產種

類增加的需求，修正後之信託業法刪除可信託財產種類之限

制，只要是財產權即可成為信託財產，由於日本「信託法」並

沒有限制可作為信託財產的財產權類型，因此，新日本「信託

業法」修正後，智慧財產權成為可信託之標的7。 

 

 根據日本學者統計，2004 年日本「信託業法」修正後隔年，

智慧財產權的信託登記數激增，2006 年日本「信託法」修正後，

又再有一波智慧財產權的信託登記高峰，此後數量遽減8。統計

表如下。 

                                                 
6 諏訪野大「知的財産と信託ー課題と展望」特許研究 54 号（2012）29 頁。 
7 同上註 30 頁。 
8 同上註 29 頁。 

信託登記件數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合計 

特許權 0 0 0 394 4 18 7 4 29 3 459 

實用新案權 0 0 0 9 0 1 0 1 0 0 11 

意匠權 0 0 0 11 8 347 4 43 1 0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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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諏訪野大「知的財産と信託ー課題と展望」一文) 

 

(二)2004 年修法前已經非常興盛的著作權信託 

 

 相較於上述 2004 年日本「信託業法」修法後短暫出現(註：

信託件數減少原因詳第 14 頁之(三))的特許權、實用新案權、

意匠權9及商標權信託，著作權信託向來即被廣泛利用。基於戰

前的「著作權仲介業務法(著作権に関する仲介業務に関する

法律)」(昭和 14 年即 1939 年第 67 號法律)或是後來接替制定

的「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平成 12 年即 2000 年第 131 號法

律)進行的著作權信託，一向十分興盛，如以一般社團法人日

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為例，此一著作權等管理業者每

年收取權利金高達 1000 億日圓以上10。 

 

圖：JASRAC 受託統計圖 

(資料來源：JASRAC 官網之 Annual Collection) 

                                                 
9 我國專利法共規定三種不同專利權，分別為發明專利權、新型專利權及設計專利權，此三種專利權對應之日文名稱為特

許權、實用新案權及意匠權，又日本係就此三種專利權分別訂定特許法、實用新案法及意匠法加以規範，並未如我國制定

在同一部專利法中。為便於說明，本文以下提到此三種日本專利權及法律時，皆直接使用日文名稱加以說明。 
10 諏訪野，前揭註，29 頁。 

商標權 0 0 0 39 2 144 47 142 0 2 376 

合計 0 0 0 453 14 510 58 190 30 5 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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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可知，目前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仍以著作權信託為

主，2004 年日本信託業修法放寬得作為信託財產的種類，試圖

帶動其他智慧財產權的信託業務，似乎未見成效。 

 

二、日本信託法之信託財產定義─智慧財產權 

 

 如前所述，由於日本法制目前已經刪除信託業者得接受信託的

財產種類限制，因此，只要符合日本「信託法」上財產權定義的

智慧財產權，均得作為信託標的。 

 

 一般認為，日本「信託法」上所謂的財產權，須滿足(1)可金錢

衡量、(2)具有正面價值、(3)可轉讓處分及(4)可得特定這四個要件

11。 

 

 對於智慧財產權而言，雖然較難以金錢衡量，但並非絕不可能

12。智慧財產權真正必須討論的，是可轉讓處分及可得特定這兩個

要件13，對此，日本實務就可作為信託標的之權利，有下述見解可

參： 

 

(一)從這個角度來看，營業秘密雖然是傳統意義上的智慧財產

權，但由於營業秘密的範圍較難界定，所以可能難以將之當作

信託財產交付信託。況且，營業秘密原本前提即是不能對外洩

漏，到目前為止幾乎未曾聽聞以營業秘密作為信託財產之案例

                                                 
11 吉井一洋「信託業の新たな事業機会 NO.1-知的財産権の信託-」大和総研レポート（2005 年 4 月 21 日）1 頁。 

http://www.dir.co.jp/research/report/law-research/financial/05042201financial.html；同上註 34 頁。 
12 吉井，前揭註，1 頁。 
13 諏訪野，前揭註，35 頁。 

http://www.dir.co.jp/research/report/law-research/financial/05042201financi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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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二)亦有論者認為，「不正競爭防止法」(相當於我國公平交易法)

上商品標示、外觀、營業秘密、網域名稱及外國商標等，亦可

作為信託財產予以信託。理由在於，「不正競爭防止法」雖僅

係用以確保市場之公平交易競爭秩序，未如專利法或商標法設

定排他之獨占權15，但藉由排除不正競爭侵害請求權，仍可形

成一種排他獨占的狀態，因此這種權利只要訂定信託契約後，

約定由受託人行使，委託人不再利用時，可視為可轉讓的權利

而作為信託財產。除此之外的權利，則難以想像以之作為信託

財產，例如：不得從事引起誤認行為之行為，因為此項規定保

護的利益是消費者或整個市場，因此不能視為由特定事業獨

占；又例如：不得從事信用毀損行為，其所保護的營業上信用，

雖是由特定事業所獨占，但因難與該事業相分離，故也無法將

之信託。無論如何，真要將「不正競爭防止法」上權利予以信

託，仍會遇到其他困難，例如：沒有登記制度，發生重複信託

的情況時，要怎麼確認誰是受託人？當真正發生不正競爭的情

形時，受託人是否是營業上利益受侵害之人，亦有疑義16。 

 

(三)再者，日本最高法院雖然承認肖像等在促進商品販賣上的「廣

告權(publicity)」，但此權利仍然被當成是人格權的延伸，現

階段暫不可能以之作為信託財產17。 

 

                                                 
14 吉井，前揭註，1 頁。 
15 專利或商標制度，賦予發明人或權利人享有獨佔其發明的專利權或商標權，任何人未取得發明人或權利人之同意，均無

權使用該專利權或商標權。 
16 諏訪野，前揭註，35-36 頁。 
17 諏訪野，前揭註，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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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業者 

 

 如前所述，原本因為日本「信託業法」對於信託業者得接受信

託的財產類別有所限制，因此沒有信託業者可作為智慧財產權信

託的受託人(但著作權因有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此一特別

法規定，故 JASRAC 可以作為著作權信託之受託人)。新法則刪除

此一限制。 

 

 依據日本信託業法修法前後之日本信託實務，有論者將日本智

慧財產權信託業者分為三類，分別是日本「信託業法」規定的一

般信託業及管理型信託業，以及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

定的業者。茲分述如下。 

 

(一)日本「信託業法」規定的信託業及管理型信託業 

 

 日本「信託業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信託業，指以擔任信

託契約受託人為業者，且須取得內閣總理大臣的許可，始得經

營(即日本「信託業法」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條)。 

 

 其中，如僅是依指示權人指示，從事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之業

務，或僅從事保管信託財產或在不變更財產性質範圍內為利用

或改良行為之業務，只須向內閣總理大臣辦理登記，此又稱為

管理型信託業(即日本「信託業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條第 4

項)。又此登記有效期間為三年，如要繼續經營管理型信託業，

須展延登記(信託業法第 7 條第 2、3 項)18。管理型信託公司就

只能經營管理型信託業，不得從事運用型信託業務。另管理型
                                                 
18 同上註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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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公司如果取得金融商品交易事業的登記時，可經營信託受

益權買賣等業務19。 

 

 上述之管理型信託業之規定中，所謂信託財產之保管，指維

持財產現狀必要的行為，例如排除對智慧財產權的侵害；而「不

變更財產性質範圍內的利用行為」，則指以通常使用方法自財

產上取得收益，如果是長時間無法以其他方法加以使用，則形

同處分，申言之，如智慧財產權人與管理型信託業間締結授權

契約，雖權利人未移轉其所有權，但受該授權契約之限制，權

利人亦無法再任意處分其智慧財產，故非專屬授權20，或是短

期間(三年以內)的專屬授權21，均屬之22。 

 

 另外，信託業法就管理型信託公司訂有二個例外。其一是當

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都是同一企業集團的公司時，擔任受

託人的公司無須取得內閣總理大臣的特許或登記，只要報備即

可。其二是根據「促進大學技術相關研究成果移轉民間業者法

律(大学等における技術に関する研究成果の民間事業者への

移転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之規定設立的大學技術移轉中心

(TLO)，依據日本「信託業法」第 52 條規定，為管理型信託公

司之特例，規定較管理型信託公司寬鬆23。 

 

(二)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規定的著作權等管理事業 

 

 所謂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指基於管理委託契約，執行著作物

                                                 
19 諏訪野，前揭註，31 頁。 
20「非專屬授權」係指專利權人為授權後，不排除專利權人自己實施專利發明及向第三人授權。 
21「專屬授權」係指專利權人為專屬授權後，排除專利權人自己實施該專利發明及向第三人授權。 
22 同上註 30-31 頁。 
23 吉井，前揭註，1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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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使用授權或其他著作權等的管理行為，以此為業者，且須

向文化部辦理登記(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 3 條)。又

在此法下的管理委託契約，可採委任契約模式或信託契約模式

共兩種；如以信託模式，委託人將著作權等信託移轉予受託

人，受託人執行著作物等之使用授權或其他著作權等之管理行

為(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又如

該著作權等管理事業僅以從事著作權等信託為業，即不適用日

本「信託業法」第 3 條24之規定(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

第 26 條)25，只須依前述規定向文化部辦理登記。另不論是採委

任或信託任一模式，委託人於受託人執行標的著作物等之使用

授權時，不能就授權金額以外事項之決定(日本「著作權等管理

事業法」第 2 條)。 

 

(三)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與信託業之比較 

 

 從法制上而言，相較於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對於著

作權等管理事業的規定，信託業法對於信託業的規範，無論是

資本額或是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都比較嚴格，信託業理應

比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更值得信賴，因此，有意見認為著作權等

管理事業所執行的著作權信託業務相當興盛，而信託業之智慧

財產權信託業務推展現仍未順利開展，似乎已不是法制度的問

題，而是與歷史發展沿革有關26。 

 

 目前已向文化廳辦理登記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名冊如後附

錄之參考表，併供參考。 

                                                 
24 日本信託業法第 3 條規定，非經內閣總理大臣許可，不得經營信託業。 
25 同上註 31 頁。 
26 同上註 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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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日本三菱 UFJ 信託銀行為例，依該行下別府則竹先生為

文指出，自信託業法修正後，即積極開發特許信託產品，固有

成功執行多件特許信託案例(詳下述)，然管理型信託固可減少

委託人自行管理特許權之負擔，但若要進一步提到「活用型」，

則可能因為目前實例較少，不少企業多抱持懷疑態度，又就「籌

措資金型」信託，因為特許權的價值難以評斷，還需要花時間

才能累積出成功案例。此外，由於信託銀行欠缺技術專業，單

獨由信託銀行執行智慧財產權之運用及仲介，有其困難度，目

前日本三菱 UFJ 信託銀行的做法是與外部智慧財產權運用或

仲介公司合作，藉此提供多樣化的管理及運用方式27。 

 

四、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之功能 

 

 在日本對於將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設定信託可以發揮如何

的功能，與其他財產權設定信託類似，其中較常被提到的包括：

不受委託人或受託人破產影響(信託財產獨立性)、具有實效性的財

產管理(由具備實質管理能力的信託公司或信託銀行來管理)、轉換

機能(信託財產轉化為受益權，受益權分割等)、導管性質(Pass 

through)(信託階段不課稅，於受益人階段課稅)、投資人有限責任

(負擔責任不超過購買受益權所付之金額)等28，與其他財產信託並

無本質上的重大差異。詳述如下。 

 

(一)財產管理功能： 

 

                                                 
27 日本弁理士会中央知的財産研究所「知財信託について〔研究課題第２１号〕」22-24 頁。 
28 吉井，前揭註，3 頁；土井宏文「知財信託の論理ー機能及び組成コストの比較」日本知財学会誌 3 巻 2 号（2007）44-46

頁；小坂準記「知的財産信託の構造と課題」知的財産法政策学研究 14 巻（2007）283-2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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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法第 1 條即定義，信託是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特定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從而受託人就信託

財產是對外唯一的管理處分權人，依照信託契約所約定的信託

目的，為受益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管理處分信託財產29。 

 

(二)籌措資金功能： 

 

 運用智慧財產權信託，可以設計出按實際收益分配報酬的金

融商品來籌措資金，也就是說，資金需求端不必定期支付固定

報酬給投資人，只須依照信託財產所產生的現金流回饋給投資

人即可。這樣的好處是，在資金需求端，特別是甫創業的創投

企業等資金部位不穩定的企業，未必需要費心確保定期支付報

酬給投資人，從投資人的觀點來看，只須就投資的部份負有限

責任即可30。 

 

 如從這種金融商品於信託產生收益後才分配利益的角度思

考，其性質則類似股票，但又與公司現金增資不同，因投資人

並不會影響到資金需求端的運用，投資人也只著眼於信託財產

本身的性質而為投資31。 

 

(三)導管功能： 

 

1.破產隔離功能 

 

 資金需求者為了籌措資金，將某個資產移轉給某個權利主

                                                 
29 同上註 44 頁。 
30 土井，前揭註，44 頁。 
31 同上註 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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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若沒有破產隔離功能的話，將來當資產需求者或該權利

主體破產時，債權人或破產管理人將會扣押該資產或該資產

所生的孳息，如此一來，提供資金的人將會蒙受損失，也因

此，信託能發揮隔離此類破產風險的功能就很重要。例如日

本「信託法」第 16 條規定，禁止以信託設定後所生的事由對

信託財產為強制執行，即藉此保護信託財產不受委託人破產

的影響32。 

 

2.避免雙重課稅 

 

 在稅務上，信託收益原則上於信託階段並不課稅，信託的

收益與費用為受益人的收益與費用，在資金籌措調度的信託

類型，亦能發揮此避免雙重課稅之功能。詳言之，當設計使

用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簡稱 SPV)的架

構，金流從資產流向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

以下簡稱 SPV)的途中不會變少，直接流向投資人，在籌措資

金的架構上是絕對必要的，也就是說，SPV 被要求稅務透明

(Tax Transparency)。又一般使用 SPV 的資金籌措架構，可分

為融資型與投資型，其中投資型特別注重稅務透明，這是因

為一般內國法人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分配報酬將產生

稅賦負擔，但因信託被認定不具有法人格，不是營利事業所

得稅課稅的對象，因此以信託作為 SPV，收益將可直接分配

給受益人，不會被雙重課稅33。 

 

(四)轉換功能 

                                                 
32 同上註 45 頁。 
33 同上註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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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係將財產委由受託人(即他人)管理處分，相較於委託人

自己管理處分，標的資產有可能會轉變成性質及內容不同的財

產權。做為 SPV 的信託即以此為最主要的特徵，具體的轉換

機能有以下四種34： 

 

1.財產性質轉換 

 

 財產得藉由「信託」而轉換其原先財產之性質，例如如所

有權人持有不動產出租收益，則管理上有很大負擔，若將不

動產信託，而其保有信託受益權(即將原先知不動產管理事務

轉由信託受託人處理，其僅包有信託受益權)，則可減輕負

擔。又原本讓與程序複雜或困難的資產，經由信託讓與給受

託人，轉變為信託受益權之型態，即可以簡便之程序讓與給

其他人35。同理，智慧財產權人雖有創造出智慧財產權之專

業，惟並非每一智慧財產權人均能有透過授權、讓與等方式

創造其智慧財產權之收益，若得藉由信託，將其智慧財產權

移轉予專業受託人，由該受託人創造該智慧財產權之收益，

並由智慧財產權人保有信託受益權，將可簡化其智慧財產權

之運用程序，並創造更多元之運用價值。 

 

2.現金流轉換 

 

 資產或財產權交付信託後，可能將原先的現金流轉變成不

同內容的現金流36。 

                                                 
34 同上註 45 頁。 
35 同上註 45 頁。 
36 同上註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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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風險收益屬性轉換 

 

 標的資產的風險收益屬性，經由受益權的複層化(即將受益

權分割為權利層次不同的受益權，例如優先受益權及劣後受

益權)，或其他信用補強措施，而可轉換為風險收益屬性不同

於標的資產的信託受益權37。 

 

4.金額規模轉換 

 

 即使是較難分割成小單位的資產，一旦交付信託，並持有

信託受益權後，即可分割成小單位讓與。單一智慧財產權本

身之權利，可藉由信託而轉化成信託受益權，且該信託受益

權亦得分割為複數小單位而為讓與，進而增加該單一智慧財

產權之運用價值，亦如將土地信託，分割其受益權並出售，

土地之權利人雖然只有受託人一人，但取得受益權的實質上

權利人卻可以有很多人。反之，不特定多數人信託的金錢，

可以結合成一個整體來運用，形式上的權利人僅受託人一

人。如此一來，信託可以將權利人的數目從單數變為複數，

或從複數變為單數38。  

 

五、日本信託登記制度 

 

(一)信託登記之效果 

 

                                                 
37 同上註 45 頁。 
38 同上註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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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因締結信託契約而生效(即日本「信託法」第 4 條第 1

項)。但信託財產若非經登記其權利之得喪變更不得對抗第三人

者，則須辦理信託登記，始能對第三人主張其為信託財產(即日

本「信託法」第 14 條)39。 

 

 就著作權而言，信託登記為對抗第三人要件(即日本「著作權

法」第 77 條第 1 款)，適用信託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而工業

所有權40 (指特許權、實用新案權、意匠權及商標權)則必須要

辦理信託登記後，信託始生效力(即日本「特許法」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實用新案法」第 26 條、「意匠法」第 36 條及

「商標法」第 35 條)，可認為是即日本「信託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41。 

 

 此外，依照日本「信託法」第 34 條規定，可以辦理信託登記

之財產，受託人雖有辦理信託登記之義務，但此義務可以經由

契約約定暫不執行。又如前所述，因為工業所有權之信託，非

經登記不生效力，因此就工業所有權之信託，必須先為登記，

信託始生效，故無暫不執行登記義務之問題42。 

 

(二)非專屬實施權、非專屬使用權43及著作物使用權之信託 

 

 非專屬實施權(即日本「特許法」第 78 條、「實用新案法」

第 19 條、「意匠法」第 28 條)及非專屬使用權(即日本「商標

                                                 
39 諏訪野，前揭註，32 頁。 
40 參酌日本特許廳網頁資料及「工業所有権に関する手続等の特例に関する法律」第一條立法目的規定，本文的日本工業

所有權限指特許權、實用新案權、意匠權及商標權，此等權利皆須先為登記始生效力。 
41 同上註 32 頁。 
42 同上註 32-33 頁。 
43 實施權或使用權，係指專利權人或者專利權人許可他人，生產、製造、使用和銷售專利產品或使用專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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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1 條)，以及著作物使用權(即日本「著作權法」第 63

條)亦均屬財產權，若得到權利人的同意(即日本「特許法」第

94 條第 1 項、「實用新案法」第 24 條第 1 項、「意匠法」第

34 條第 1 項及「商標法」第 31 條第 1 項)，即可交付信託44。 

 

 非專屬使用權的信託登記，是對抗第三人要件(即日本「商標

法」第 31 條第 5 項)，而與前述著作權相同。另一方面，著作

物使用權原本有登記制度，但此登記制度已於 2011 年因法律修

正而廢止，對於此種沒有登記制度的財產，雖無信託之公示，

亦得對抗第三人(最判平成 14 年，即 2002 年 1 月 17 日民集 56

巻 1 號 20 頁)45。 

 

(三)信託登記制度與破產隔離機能間之關係 

 

  當受託人(信託公司)破產時，由於信託法第 28 條規定信託財

產分別管理，以及信託法第 3 條規定之信託公示，因此無論信

託財產有無登記制度，信託財產皆不能當作信託公司之財產來

處理，而具有破產隔離機能46。 

 

  當委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若為特許權等工業所有權，因為

特許法等均定有登記制度，因此得以此對抗第三人，惟信託財

產若是著作權使用權等，因無登記制度，故留有能否對抗第三

人的問題47。 

 

                                                 
44 同上註 34 頁。 
45 同上註 34 頁。 
46 吉井，前揭註，5 頁。 
47 同上註 4-5 頁。但若依前述日本最高法院裁判意旨，當信託財產無法定登記制度時，雖無信託之公示，亦得對抗第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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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之評價方式及稅賦 

 

(一)評價 

 

1.無形資產的評價 

 

 一般常見的無形資產評價方法包括收益法、成本法及市場

法48。簡要介紹如下： 

 

(1)收益法 

 以標的無形資產所創造之未來利益流量為評估基礎，透

過資本化或折現的過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換為無形資產

之價值。其中： 

 

*權利法節省法(Relief from Royalty Method) 

此係基於企業者如未擁有標的無形資產，即須支付權利金

以換取使用該項資產的概念，而以因擁有該項無形資產可

能節省之權利金費用，推估該無形資產之價值。 

 

*超額盈餘法(Multi-period Excess Earnings Method) 

此係考量標的無形資產所創造之淨利益流量，折現推估該

無形資產之價值。當標的無形資產相關之利益流量可從企

業整體利益流量中拆分出來時可採用。實務上通常適用於

客戶合約、客戶關係、技術或進行中之研究發展計畫評

價。惟若企業欲估之無形資產超過兩項，僅有一項可採超

額盈餘法評估，以免因採用相同之利益流量計算不同無形
                                                 
48 黃小芬「無形資產作價入股之損評價介紹」全國律師雜誌 103 年 6 月號，第 38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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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價值而可能發生價值重複計算之情形。 

 

*增額收益法(Incremental Cash Flow Method) 

增額收益法係比較企業使用及未使用標的無形資產，所賺

取利益流量間之差異。該增額利益流量之現值加總，即為

標的無形資產之價值。若可合理估計因擁有標的無形資產

所產生之增額利益流量，可採用本方法進行評估。 

 

 以上，採用收益法評價無形資產時，應蒐集展望性財務

資訊(包括如利益流量之金額、時點及不確定性)作為收益

法之假設，同時，利益流量及折現率之估計亦須反映未來

利益流量之風險。 

 

(2)成本法 

此係以取得或製作與評價標的類似或相同之無形資產所

需成本為依據，以評估無形資產價值。其中， 

 

*重置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 Method)： 

評估重新取得與評價標的效用相近之資產之成本 

 

*重製成本法(Reproduction Cost Method)： 

評估重新製作與評價標的完全相同之資產之成本 

 

成本法通常適用於企業內部自行研發之軟體，以及無法

創造未來收益但對投資人而言具價值之無形資產，例如資

訊管理系統及企業網站等。由於成本法下並未考量可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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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濟效益，若標的無形資產可採其他評價法評價，則不

應以成本法為唯一評價依據。 

 

(3)市場法： 

此係以與標的無形資產相類似之無形資產(「可類比資

產」)之交易價格為依據，考量標的無形資產與可類比資產

間之差異，以適當之交易價值乘數估算標的無形資產之價

值。 

 

採用市場法評價時，應特別注意標的無形資產與可類比

資產之相似程度，詳細分析可類比項目及可類比程度，並

就可類比性不足部分進行必要之調整。然因無形資產缺乏

公開、活絡之交易市場，且不易找到相似之比較標的，即

使為性質類似之無形資產，其經濟效益未必具可比較性，

故一般評估無形資產較難採用市場法進行評價。 

 

2.日本專利權價值評價方法 

 

甲、關於專利權價值，以下六種的評價方法在日本較常為人

所討論49： 

 

(1)點數化評價法：主要將專利之各定性評價要素（例如權

利範圍、先前申請的程度、替代技術有無、專利基本範

圍與周邊衍生範圍與市場規模等）予以點數化，再將該

專利進行指數評價的模式。但此方法多用在企業內部進
                                                 
49 日本產業構造審議會知的財產政策部會流通‧流動化小委員會之會議發布資料「特許権の価値評価手法毎の注意事項」(引

自 http://www.meti.go/)。 

 

http://www.met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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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利盤點。 

(2)DCF 評價法50：先推算排他性利用該專利，開發產品所

可能為事業帶來的現金流，再以該專利對此現金流的貢

獻程度計算其價值，進而折算出該專利的現在價值。 

(3)權利金法：先推算排他性利用該專利，開發產品所可能

為事業帶來的現金流，乘以假設的授權金費率，再計算

該專利貢獻度，進而折算出該專利的現在價值。 

(4)Real Option 評價法：設想在排他性利用該專利開發產品

的過程中，對事業上發生的各項可能性（如生產開發的

中止或延期、生產開發規模的擴大等）積極進行價值評

價的方法。此方法是應用金融選擇權定價理論，相對於

收益法著重在現在價值（Net Present Value），此評價方法

較能反應出軟性抽象面所創造出的投資價值，在生技專

利相關的特殊情形十分有用。 

(5)成本評價法：以開發或買入該專利所需費用，或開發或

買入同等專利十所需成本及維持費用之總額，作為該專

利價值。同時每年須作折舊減損，與其他資本財一樣。 

(6)類似交易比較法：參考過去實際買賣類似專利或專利群

組的買賣價格，類推該專利或專利群組的價值。但在專

利流通業者等的交易資料未被揭露時，將無法擔保此評

價方法具客觀性。 

 

乙、即使目前針對無形資產的評價已發展出如上之評價方

法，但迄今一談到智慧財產權作價融資，一般仍認不容

易評價，如何評價仍屬待解之重要課題。不過，近幾年

的討論方向已略有調整，從過去以標的智財權會產生多
                                                 
50 收益法一般分為直接收益還元法與 DCF 法（Discounted Cash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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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現金流為基礎評估，轉向思考此評價的目的為何？

所謂評價困難，具體發生困難的點為何？又有無可能克

服？已不再僅是概略地說評價困難，一筆帶過云云。簡

要說明如下： 

 

(1)有關評價目的之討論 

 如僅是本於管理的目的而使用信託制度，未必需要對

信託標的之智慧財產權的價值進行評價，但如是以籌措

資金的架構，發行受益權時，該標的價值的評價即屬必

要，且此評價是為承受風險而購入受益權的投資人所

為，亦即，不論評價方式在理論上多麼完美，若無法滿

足投資人理解產品風險與價值何在，該評價方式即無意

義，因此認為應著重在智慧財產權的特性，思考提供足

以讓投資人判斷風險的資訊，而不應拘泥於枝微末節的

評價技術。 

 

(2)有關評價困難的具體部分與克服可能之討論 

 以 DCF 評價法為例，此方法是以預測持有該標的智慧

財產權之事業將來可產生的現金流，再折算該現金流的

現在價值算出該事業價值，作為該智慧財產權的價值，

因此在能掌握該智財權產出的現金流時，即可能採 DCF

法算出事業價值，以之作為該智慧財產權的價值。在以

電影、動畫或音樂等著作權為對象時，有可能從事業收

益的角度掌握上映權或重製權等現金流，因此用 DCF 評

價法算出的事業價值，大致上就可作為該智慧財產權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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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地，專利權常只是構成商品或服務的一部分，無

法以該商品或服務產出的事業收益作為該專利權的收

益，因此必須先核算該專利權對事業收益貢獻程度如

何，再將 DCF 評價法算出的事業價值乘以該貢獻度，始

能評價該專利權價值。並且，專利權本身權利範圍有一

定的範圍限制，亦時有遭舉發撤銷或無效之情形，此些

風險要素均需放入評估。圖例如下： 

 

                   X      X              X 

 

試著如上逐一拆解各項影響要素，即可將智慧財產權價值

評價的困難點比較具體化出來。則(一)如前述著作權的例

子，倘預估該事業收益有何困難，並非「因標的是智慧財

產權始發生困難」，而在於「因該事業受流行左右始發生困

難」，此與審查對電影動畫等公司融資時可能發生的問題，

在本質上與大不同，換言之，與其說是智慧財產權的固有

問題，無寧說是對標的公司事業的評價問題；其次，(二)

以專利權為對象時，除前述的對象事業本身的評價問題外

51，該專利權對商品服務的貢獻度及無效等風險如何，確實

是在評價專利權時會必須面對的問題，不過，如前所述，

日本實務見解認為，就此二點的定量化因受許多因素影

響，不容易創設出一套完美的理論，而且如不能讓投資人

判斷風險何在，該評價方式也不實用52。 
                                                 
51 對於專利權可能會發生技術落後陳舊的風險，有意見認為基本上此仍屬於公司事業的評價問題，因公司事業資產本即存

有折舊老壞等問題，不將之視為評價專利權價值的固有問題。 
52 土生哲也「知的財產信託制度の概要と將來展望」特技懇 240 號(2006)71 頁。且此文進而認為，一旦考量到評價的問題，

如是基於籌措資金為目的安排智慧財產權信託，自以一般投資人容易理解的電影、動畫或音樂之著作權較先被接受， 另一

方面，專利權內涵一般投資人比較不理解，因此相較於籌措資金為目的，以管理為目的的專利權信託比較容易成立推動。 

事業價值 專利貢獻度 無效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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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賦 

 

 日本對智慧財產權信託在稅務上處理的討論，同一般財產信

託情形，認為如該信託是為籌措資金，發行受益權的情形，在

稅務上是認為在該信託受益權銷售而非信託設定時，發生信託

財產從委託人轉讓受益人，因而信託收益並非在信託階段課

稅，而是於受益人獲取利得時課稅，且目前尚非如一般金融商

品分離課稅，於受益人為個人時，以其他所得科目併入繳納綜

合所得稅；又如是委託人＝受益人之自益信託時，不發生該信

託財產移轉，則無另為評價等問題。 

 

七、日本實務上智慧財產權信託之架構 

 

 依據智慧財產權交付信託達成之功能別，日本實務將智慧財產

權信託區分為「管理型信託」與「資金籌措型信託」兩大類。此

處所謂之管理型信託，是指將智慧財產權信託給管理公司，由管

理公司作為受託人，為委託人管理並運用智慧財產權，範圍可涵

蓋權利申請、支付年金、開發授權對象並收取權利金、侵權調查、

權利行使等。所謂資金籌措型信託則是預期作為信託財產的智慧

財產權，具備一定程度的收益可能性，將智慧財產權信託給信託

公司後，以讓與受益權給投資人的方式，籌措資金，又因信託具

有破產隔離功能，因此投資人得以迴避委託人(即權利人)或受託人

破產之風險53。詳述如下。 

 

                                                 
53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平成 20 年 7 月，即 2008 年 7 月）5 頁。

http://www.meti.go.jp/policy/ip_trust/pdf/2007outline.pdf 

http://www.meti.go.jp/policy/ip_trust/pdf/2007out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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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型信託 

 

1.集團內信託 

 

(1)功能及目的： 

 如前所述，所謂集團內信託，即指委託人、受託人及受

益人都是同一企業集團的公司。由母公司統一管理旗下各

公司之智慧財產權，如此將可依照集團整體之發展策略，

進行智慧財產權之經營，且對外洽談窗口單一，便於與其

他公司進行授權交涉。藉由信託契約及授權契約，母公司

與子公司本身仍可繼續使用已信託之智慧財產權。而母公

司也可以在集團內另外設立智慧財產權的專職管理公

司，由該管理公司統一管理集團內各公司的智慧財產權54。 

 

 所謂的同一集團，指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被直接持有

過半數表決權的子公司，或是經由複數子公司被持有過半

數表決權的子公司)，若委託人、受託人或受益人是自然人

的情形，無論該自然人是否為同一集團公司的員工，都不

該當集團內信託55。 

                                                 
54 同上註 6 頁。 
55 吉井，前揭註，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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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團內信託基本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3)集團內信託實例 

 

A.日本發條株式會社集團內信託(特許權、實用新案權、意匠 

權、商標權)56，架構圖： 

                                                 
56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7 頁。 

母公司 

(受託人=權利人) 

 

集團內部
事業公司 

(委託人=受益人) 

集團內部
事業公司 

(委託人=受益人) 

信託契約 
授權契約 

約 200 件智慧財產權

(特、實、意、商)信託。

包括特許申請權 

日本法條(受託人) 

智慧 

財產權 

申請人、權利人 

程序、管理 

信託讓與 
 
 
 

支付權利金 
請求費用(報酬) 

相關公司 
(委託人即受益人) 

10 間 第三人 

授權交涉 
 
 
 

支付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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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B.KOKUYO 株式會社集團內信託57 

 

目的： 

 

 2006 年 8 月 8 日起，將 4000 件左右的智慧財產權集中

管理，建構集團內的戰略性智慧財產組合，加強對外交涉

能力，旗下各公司可就智財佈局或訴訟策略互通有無，提

升智慧財產權的效益。 

 

信託架構： 

 

 旗下各公司將其智慧財產權讓與給 KOKUYO 株式會

社，KOKUYO 株式會社依照旗下各公司的指示，執行智

慧財產權的管理、維護或對外交涉 

 如果經由交涉，自第三人取得權利金，再支付給身為受

益人的旗下公司。 

 並未設立管理公司，而是直接以母公司為受託人。 

 2006 年 11 月，公布集團將接受信託財產之有償授權58。 

                                                 
57 同上註 8 頁。 
58 小坂，前揭註，305-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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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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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之維護、管理及處分 

 

讓與信託財產 
支付專利費用 

請求專利費用等 
無償實施之授權 

交付授權所得之利益 

KOKUYO 集團(同一公司集團) 

集團企業 

(委託人即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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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外管理型信託 

 

(1)功能及目的59： 

 

 將智慧財產權的管理、維護或流通等業務委外給信託公

司，由信託公司擔任受託人，管理國內外大企業、中小企

業、大學或個人的智慧財產權，委託者則專心致力於研發。 

 

 期待信託公司可提供之服務包括(1)仲介特許權等智慧

財產權的賣斷或授權、(2)繳納特許年費或收取權利金等之

管理(3)侵權調查及預防侵權(4)律師等專家之介紹 

 

(2)委外管理型信託基本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59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9 頁。 

(委託人=受益人) 
大企業 A

後，不 

被 授 權 人

權人 

信託公司 

中小企業 B 

 

信託契約 

授權契約 

 

大企業 B

為專 

大學 中小企業 A 

權人 

研究機構

該專 

(受託人=權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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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外管理型信託實例 

 

A.三菱 UFJ 信託銀行之管理型信託(特許權)－協助中小企

業對大企業授權60 

 

本實例的特點： 

 

 擁有高度技術能力之中小企業，若只在自己公司生產，

將難以將產品推廣到全國各地，將智慧財產權信託後，

授權自己繼續使用外，同時將技術授權給大企業，收取

權利金。 

 運用與自治團體外部企業及法律事務所共同合作的信託

架構，作為中小企業所採取的智慧財產權戰略。 

 

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60 同上註 10 頁。 

信託 

 

受益權 

實施權 

 

(財)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 

被授權人 

支付權利金 

合作的 

 

大田區內企業 

合作 

授與實施權 

協助處理侵權事件 窗口、協調管道 

(委託人=受益人) 

(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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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菱 UFJ 信託銀行之管理型信託(特許權)－協助大學對

民間企業授權61 

 

本實例的特點： 

 

 大學以智慧財產本部為中心，除運用傳統技術移轉(TLO)

方式，同時運用信託方式，來補強產官學合作之機能。 

 

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61 同上註 11 頁。 

(受託人) 

兼受益人 

ズードケミー觸媒公司(南方化學觸媒公司 

國立大學法人 

山梨大學(委託人) 

特許權 

分配 

特許權 特許權 

實施權 

權利的流向 資金的流向 

專利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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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菱 UFJ 信託銀行之管理型信託(特許權)－協助大學創投

公司對民間企業授權62 

 

本實例的特點： 

 

本案例中，主要係經由智慧財產權信託，補強大學創

投公司不足的機能。 

 

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62 同上註 12 頁。 

權利的流向 
資金的流向 

 

被授權人 

 

分配                 專利權利金 

RINASCIMETALLI 公司 

(委託人兼受益人) 
(受託人) 

授權契約 

白光金屬工業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特許權                    特許權 

特許權信託                    授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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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三菱 UFJ 信託銀行之管理型信託(特許權)－協助大企業對

中小企業授權63 

 

本實例的特點： 

 

 本實例中，大企業將所享有但未使用的特許權授權給中

小企業，由中小企業進行商品開發。這可說是大企業善用

自己未實施的特許權，並同時協助正在拓展新事業的中小

企業。亦即大企業運用信託，戰略性地運用公司所享有之

智慧財產權。 

 

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3.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下的著作權管理型信託 

 

(1)功能及目的64： 

 

                                                 
63 同上註 13 頁。 
64 同上註 14 頁。 

委託人兼                      受託人                    被授權人 

受益人                                    實施／使用 

                                           授權契約    Mac Machine 

トキメック公司                                                   Tool 公司 

 TOKIMEC 公司       分配                         實施權利金 

  信託受益權 

  實施權/使用權                  特許權/商標權                  實施權/使用權 

授與實施權/使用權(無償)          授與實施權/使用權(有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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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日本「著作權等管理事業法」之規定，著作權等管理事

業利用信託提供著作權管理服務，信託業法第 3 條之規

定，不適用於以(依據管理委託契約)接受著作權或著作鄰

接權65信託為業之人(即無須取得內閣總理大臣許可)。 

 作詞或作曲者將著作權信託給著作權等管理業者，以管理業

者為權利人，向使用者收取權利金或行使權利。 

 

(2)著作權管理型信託基本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65 著作鄰接權(英文 Neighbouring Right，德文 Angrenzedde Recht，法文 Droit Voisins），即表演家、錄音著作之製作人及傳

播機關所享有類似著利權之權利。因其享有之權利，與著作權相鄰接（Certain Rights Called Neighbouring on Copyrights），

故稱為「著作鄰接權」。 

( 委 託 人 =

受益人) 

被授權人 

信託契約 

授權契約 

電影公司      電視台       卡拉 OK  

作家  收益法 

(受託人=權利人) 

著作權等管理事業者 (例) 

(社)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 

(協)日本腳本家聯盟 

(協)日本劇本作家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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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金籌措型信託 

 

1.功能及目的 

 

 未持有可供擔保資產的事業體，可藉由智慧財產權信託取

得資金66。亦即委託人將受益權讓與給第三人，藉此籌措資

金，使智慧財產權流動化。與其他智慧財產權相較，著作權

其權利本身較容易商品化，容易評估未來收益，因此著作權

流動化(讓與信託受益權)的實例較多。若是定有期間之信託

契約，信託契約終了後智慧財產權將重新歸屬於委託人，該

智慧財產權可 2 次利用。在資金籌措型信託上，受益人非委

託人，因此特別注重信託對委託人的破產隔離機能67。 

 

2.可以作為信託資產的智慧財產權多半有以下特徵68： 

 

(1)可以作為信託財產的智慧財產權多半以著作或軟體類為

主。這個現象在資產證券化的案例中也是一樣69。 

 

(2)可以作為信託財產的智慧財產權，多半是已存在的權利，

這種權利狀態已經穩定，無須完成保證制度(若是以尚未存

在的權利為信託財產，例如為了拍電影籌措資金，姑不論

將來電影拍好之後票房可能不好，電影本身即有可能無法

拍完，所以在美國就此未能殺青的風險，係由保證公司來

擔保電影作品的完成，在日本則無此制度，有論者指出有

                                                 
66 吉井，前揭註，4 頁。 
67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15 頁。 
68 吉井，前揭註，4 頁。 
69 還有論者認為，著作權不像專利權會因為舉發而無效，權利範圍及狀態均穩定，因此，著作權較專利權更容易作為籌措

資金型信託的信託財產。小坂，前揭註，2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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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成保證制度的必要性)。 

 

(3)相較於一般財產權，智慧財產權有權利受侵害、消滅或著

作物庫存滯銷等風險，因此從投資者角度觀察，希望能以

複數的權利交付信託，作為信託財產，藉此分散風險。 

 

3.資金籌措型信託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委託人)              (受託人=權利人)            (受益人) 

信託公司

固有 投資人 

 

信託契約 

授權契約 

財產信 

製作公司

概要 

讓與受益權 

受益權價金 

   收益 

 

授權 

 

   收益 

此文進而

認為 

營業 

     收益 

 
市場 

(電影、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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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金籌措型信託實例 

 

(1)JDC 信託—電影著作權信託70 

 

本實例的特點： 

 

 本件以單一作品的著作權交付信託，松竹公司與數家公司

投資組成製作委員會，其將所持有的著作權之部分持分設定

信託，再將部分信託受益權賣給機構投資人取得資金，投資

人則藉由信託之受益權取得著作權之收益。 

 

架構圖： 

 

 

(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70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16 頁。 

              製作委員會 

信託會計 

電影     電影著作權    電影 

         之信託設定 

企業 A     電影                         信託受益權                             機構投資人 

之交付 

(管理公司)                                   信託受益權 

分配金                                               之部分販售 

  購買價金 

 

收益                          分配 

企業 B     電影 

分配金 

 

票房／販賣       收益 

 

 

市場 

 (委託人)                   (受託人)           (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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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諸上開架構圖，基於「電影著作權」具備可藉由歷史票

房紀錄而推估價值之特性，蓋電影通常係基於「特定題材」

劇本，再藉由「導演」搭配「演員」所執導之作品，故「特

定導演、演員、及題材」之電影，其票房紀錄具備一定之可

預測性。基此，若將「電影著作」交付信託，受託人即得推

估該電影著作之價值，並發行「信託受益權」予委託人，因

該「信託受益權」具備一定之市場交易價值，屆時，委託人

如有資金需求，即得將其信託受益權販售予投資人以獲取所

需資金，投資人藉此亦得參與該電影未來獲利之收益分配。 

 

 (2) CINEMA 信託（シネマ TM信託）基金71 72 

 

本實例的特點： 

 以多數的作品為信託財產形成投資組合，增加投資安定性

73。原著作權人先將著作權交付信託(A 信託)，再讓與其信託

受益權成立另一信託，而另一端投資人金錢交付信託予

JDC，投資 CINEMA 信託基金 1 號（B 信託）74，原著作權人

經由讓與 A 信託受益權取得資金，投資人則藉由信託 A 之受

益權取得著作權收益之分配。 

 

架構圖： 

                                                 
71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17 頁。 
72

此是由シネカノン公司所發生的第一號基金，而シネカノン公司（羅馬拼音 Sinequanon，是結合拉丁文 sine qua non（不可

或缺）及 cine（電影）的發音）是一家獨立的電影製作行銷公司。 
73 土井，前揭註，49 頁。 
74 依圖例，A 信託的委託人為 Sinequanon 公司、受託人為 JDC，受益人為 Sinequanon 公司；B 信託的委託人為投資人、受託人

為 JDC，受益人為投資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e_qua_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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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延伸：與電影產業籌措資金有關的金錢信託 

 

SMDC friend 證券株式會社之信託型電影基金75 

 

本實例的特點： 

 

 2005 年 9 月 15 日發表的基金，由 SMDC friend 證券株式

會社向投資人募集資金76，將金錢交付信託給三井住友銀行，

然後由指定業務受託人 NSP 公司完成著作後，將著作權讓與

給三井住友銀行，三井住友銀行則支付金錢給 NSP 公司作為

對價。 

 

架構圖： 

                                                 
75 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前揭註，18 頁。 
76 有關本件信託委託人及受益人，因至完稿日止仍未能取得其完整發行說明，僅能從相關資料推估本件投資人應是委託人

兼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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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日本経済産業政策局知的財産政策室「知的財産信託の現状」) 

肆、臺灣推動專利權信託之分析 

 

一、專利權信託需求性分析 

 

 業如前述，日本係基於「一元化管理」及「促進智慧財產權流

動」等需求，而推動「專利權信託」，其背景主要係考量日本企

業大都以「集團」方式經營，集團內部母子公司林立，導致該企

業所有之專利權，分散於集團內部各公司名下，徒增集團統一管

理名下專利權之不便；且日本為落實其「智慧財產權立國」之政

策，強化日本企業在智慧財產權之競爭力，故積極促進日本大學

及研究機構將其智慧財產權移轉至日本企業，藉由產學合作而帶

動企業競爭力之發展。 

 

 細繹上開日本推動專利權信託之需求，「一元化管理」主要為

解決企業集團內部之專利管理不便；「促進智慧財產權流動」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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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藉由日本境內產學合作模式，促進日本大學及研究機構之智慧

財產權流動。基此，反觀臺灣目前之發展現況，是否亦有相同之

需求，謹分析如下： 

 

(一)臺灣是否有「一元化管理」需求： 

 

 依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103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

臺灣產業結構係以中小企業為主，以 102 年為例，臺灣中小

企業佔臺灣企業之比例高達 97.64%，此有下述臺灣企業統計

表可稽： 

 

表：臺灣企業統計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3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整理77) 

 

 另觀諸臺灣智慧財產局之統計，臺灣之專利申請權人大都為

                                                 
77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3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第 51 頁。(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取自網址：

http://book.moeasmea.gov.tw/book/doc_detail.jsp?pub_SerialNo=2014A01203&click=2014A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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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市櫃公司、大學及研究機構為主，此雖突顯出臺灣中小企

業並未積極投入專利之申請，但臺灣上市櫃公司規模大如日本

有採取集團性管理必要之家數如何，已有不同，且即使上市櫃

公司有以控股公司或總管理處統籌管理旗下各關係企業專利之

情形，集團在申請專利之初，決定權利人以何一關係企業名義

提出多已有一定的規劃與安排，包括初始相關研發成本攤提、

申請專利費用及後續權利維護費用等，因此現實上容由旗下關

係企業各自分散申請取得專利權，再以「信託」交付統一管理

的情形，應該不多見。另臺灣之大學及研究機構，早年依循國

科會或經濟部之要求，大都已設有「技術移轉中心」，統一管

理其名下之專利，故雖各大學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中心理論上

可再透過委外信託的方式，為其等進行「一元化管理」，但受

有各主管機關行政命令限制，容後二詳述。 

 

(二)臺灣是否有「促進智慧財產權流動」之需求： 

 

 依上開臺灣智慧財產局就「專利讓與」及「專利授權」之

統計資料顯示，近年來，「專利讓與」及「專利授權」等件

數並無顯著成長，此是否意味臺灣專利交易市場已遇瓶頸？

對於臺灣專利交易市場之現況，雖有學者提出臺灣欠缺技術

媒合平台、欠缺專利行銷人才、或臺灣專利品質不佳等諸多

分析，惟若回歸交易市場係基於買賣雙方間供需平衡之基本

原則，進以探究臺灣產業對於「購買專利」之需求，似可發

現臺灣產業，不論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對於「購買專利」之

需求，似有偏低之傾向，此有下述企業投資及營運概況統計

表可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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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企業投資及營運概況統計表78 

 

 

依上表顯示，臺灣大型企業及中小企業就其技術開發，大都

係以「公司內部自行研發」為主(平均高達 80.86%)，「購買技術

或專利」所佔比例則偏低(平均為 9.38%)。藉此，或可推知臺灣

專利交易市場，似欠缺購買專利或專利授權之買方需求動能，故

縱令臺灣每年產出約 8 萬件專利申請案，在欠缺買方需求之前提

下，仍無法藉由專利交易而促進臺灣專利之流動。 

 

綜上，倘若臺灣專利交易市場目前係呈現「供需失衡」之情

況，在未有明顯提振專利交易需求之誘因下，勢必無法激發專利

交易之機會，甚而導致專利流動停滯，屆時恐影響我國「專利權

信託」之發展。 

 

二、專利權信託之法規現況 

 

(一)專利權在我國法下屬可交付信託標的： 
                                                 
78 同上註，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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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信託法第 1 條規定：「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

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

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可知信託本質上

可作為一種財產管理方式，即財產權利人將其財產之所有權，

先移轉予專業之受託人，受託人再依其專業管理使用該信託財

產，並於一定期間轉交該信託財產之使用收益予受益人。 

 

2.另按信託業法第 16 條：「信託業經營之業務項目如下：一、

金錢之信託。二、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三、有價

證券之信託。四、動產之信託。五、不動產之信託。六、租

賃權之信託。七、地上權之信託。八、專利權之信託。九、

著作權之信託。十、其他財產權之信託。」。對此，臺灣智

慧財產局民國 94年 7月 22日（94）智商 0350字第 09480293410

號函釋亦釋明：「按所謂『信託』，係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

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

為特定之目的…信託關係應以一定之財產權為限。而所謂財

產權，指非身分權且得以金錢計值之權利者。具體而言，包

括動產的現金、股票、債券等，與不動產的土地、建築物，

以及漁業權、採礦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等有形、無

形財產權，皆得為信託之標的。」 

 

3.依上開規定，於我國推動「專利權信託」，其適法性應無疑

義，惟該等專利權於交付信託前，其若背負其他行政法規義務

(如該等義務不因交付信託而消滅時，詳後述)，仍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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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利權信託後之技術移轉法規限制： 

 

1.回歸臺灣專利市場之供給面部分，觀察智慧財產局所統計之

臺灣申請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103 年臺灣專利申請權人申請表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 103 年報專利統計整理79) 

 

 依上開統計表顯示，目前臺灣專利市場主要的申請者除

大型企業外，大學及研究機構亦是主要之申請單位(前二十

大之專利申請單位，大學及研究機構已佔 7 名)，而大學及

研究機構大都憑藉政府補助經費投入相關研發及專利申
                                                 
79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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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相關政府補助經費所衍生之專利申請案，倘透過專利

權信託模式予以推廣運用時，是否仍受限於特定行政法規

之限制？實應予以注意。 

 

2.針對「學術機構移轉政府補助研發成果予私人企業」乙事，

觀察國際間之發展，美國於西元 1980 年 12 月通過拜杜法案

（the Bayh-Dole Act），將美國聯邦政府補助所得之研發成

果，除例外情況外，自原先「歸屬國有」修改為「允許學術

機構擁該研發成果之專利權」，期以促進政府補助研發成果

的有效利用；日本於西元 1998 年仿效美國拜杜法案通過「大

學及研究機構技術移轉促進法」，將國家補助大學及研究機

構所衍生之專利權，均歸屬予大學及研究機構所有，並由日

本文部科學省及經濟產業省共同對大學提供經費補助，陸續

設立 27 個技術移轉室，嗣後，日本復於西元 2002 年另訂定

「智慧財產權基本法（知的財產基本法）」，要求政府採行

必要措施以鼓勵大學等研發機構。 

 

3.對此，我國亦於 98 年 1 月仿效拜杜法案，訂定科學技術基本

法，依該法第 6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政府補助、委託、出

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

進行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使

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依此規定，政府補助大學或

研究機構所取得之智慧財產權與成果，得全部或一部歸屬於

大學或研究機構所有或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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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惟另按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智慧財

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則，參酌資本

與勞務之比例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

潛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目的、要

件、期限、範圍、全部或一部之比例、登記、管理、收益分

配、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

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統籌規劃

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令施行之。」依上開

規定，就政府補助所衍生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我國各行政主管機關得訂定相關法規命令施行之，申言之，

該等專利權之運用，尚須符合相關法規命令之規定。 

 

5.承上，目前我國行政主管機關依前述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

第 3 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主要有行政院之「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中央研究院之「中央研究

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經濟部之「經

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科技部之「科

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原子能委員

會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衛生福利部之「衛生福利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農業委員會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勞工委員會之「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等。 

 

又如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為例，該辦法第 14 條第 1 項明定「執行單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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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發成果授權實施，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為之。」，同辦法

第 16 條更明定：「研發成果符合第十四條第二項各款情形

之一，且以讓與或信託方式較能有效運用研發成果者，執行

單位得經本會同意後，將研發成果有償讓與或信託第三

人。」，依上開規定觀之，政府補助經費所衍生之專利權，

其授權係以「非專屬授權」為主；該專利權雖得以「讓與」

或「交付信託」等方式運用之，惟運用前須先取得主管機關

同意。其餘相關主管機關之法規命令，亦有類似上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相

關限制規定。 

 

6.綜上，我國執行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者係以大學

及研究機構為主，且大學及研究機構亦是臺灣主要專利申請

權人之一，其等原應屬專利交易之主要專利提供者，惟受限

於上開主管行政機關之法規命令，大學及研究機構於推動

「專利授權」或「專利讓與」，受有相當之限制(譬如，授權

係以非專屬授權為主；讓與則須取得主管機關同意)」，故大

學及研究機構推動專利之技術移轉成效有限，此併有下述行

政院科學委員會統計表可稽： 

 

表：102 年度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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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科學委員會 102 年度年報整理80) 

 

 觀諸上開行政院科學委員會 102 年度之統計資料，大學及

研究機構推動科技部補助計畫衍生成果之成效，其「技術移

轉件數」及「授權金」自 98 年後，似未有明顯性之成長(即

技術移轉件數，自 98 年之 952 件，減縮至 102 年之 818 件；

權利金，自 98 年之新台幣 722.7 百萬元，減縮至 102 年之

新台幣 355.9 百萬元)，該限制性成長是否係受限於上開主

管機關法規命令之規定(即以非專屬授權為主；不得任意讓

與)，似不無研議之可能。 

 

 再者，上開主管機關法規命令，雖有明載得以「信託」方

式推動專利運用等規定，惟縱令該等專利權信託予信託業者

後，信託業者推動該等專利仍應遵循上開主管機關之法規命

令限制，屆時，專利授權仍應以「非專屬授權」為主，專利

讓與前仍須取得主管機關同意，該等限制條件是否能迎合業

者之需求？業者是否因該等限制條件，而降低其尋求授權或

讓與之動機？容有爭議。 

 

  對此，審視目前科學技術基本法及相關法規命令之立法目

的，主要係基於兼顧整體產業發展及公共利益之目的，而要

求學術機構對廠商之授權應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者，專屬授

權為例外，惟審視美國發展之情況，學術機構對廠商之授

權，大都係以「專利授權」為主，故有論者建議倘能放寬我

國現行技術移轉法規對於學術機構授權之限制，或能提振專

                                                 
80 科技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年報電子書(102 年)」。(民國 104 年 6 月 4 日)取自網址：

http://www.most.gov.tw/yearbook/10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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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交易市場需求方進場之意願，進而讓「專利權信託」機制

得於活絡之專利交易市場下，而有運作之空間。 

 

三、專利權信託之公示登記制度 

 

(一)按我國專利法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發明專利權人以其發明

專利權讓與、信託、授權他人實施或設定質權，非經向專利專

責機關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二)如前所述，專利權係屬於可信託之財產權，惟依上開規定，專

利權人若欲信託他人管理其專利權時，專利權人或信託受託人

須先向智慧財產局辦理「信託登記」，若未辦理該信託登記，

該專利權信託之效力，將無法對抗任何第三人。基此，目前智

慧財產局就「專利權信託」，業已提供公示登記之管道，任何

人得於智慧財產局之「中華民國專利資訊檢索系統」網頁，查

詢特定專利之「狀態/權利異動」欄位，進而確認該專利是否已

辦理「專利權信託」登記。 

 

四、專利權利本身之不安定性 

 

(一)觀察日本推動「籌措資金型」之專利權信託制度，目前僅有少

數著作權(主要是電影)信託案例，而無以專利權或商標權信託

籌措資金之案例，論者認為理由在於相較於著作權，專利權或

商標權會因舉發或評定而無效，權利較不安定，且專利權或商

標權商品化成功與否較難預測，商品化後之市場亦難估算，此

均不利吸引投資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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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視臺灣專利權之安定性問題，依臺灣智慧財產局之報告顯

示，臺灣專利於專利訴訟中遭舉發撤銷之比例達 69.4%(註：係

以判決理由涉及專利有效性判斷之判決，為分析依據)，此有

下述專利訴訟統計表可稽： 

 

表：專利訴訟分析表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局研究報告整理81) 

 觀諸目前臺灣專利遭舉發撤銷之比例，臺灣專利有效性似乎難

以承受訴訟之檢驗，倘臺灣專利有效性難以維持，專利價值勢必

難以獲得客觀且穩定之評價，進而降低專利被授權方或買受方對

該專利價值之信任，導致臺灣專利交易供需失衡之情況有加劇之

傾向。對此，應是專利權信託業者所須考量之交易風險問題。 

 

五、專利權信託之技術門檻限制 

 

(一)業如前述之日本專利權信託，專利權人得以出讓部分專利收益

為代價，在一定期限內將其專利權委有專業之信託業者代為運

用，該信託業者基於專業而對受託專利之專利範圍、技術屬性

和市場價值進行分析，進而將受託專利以「專利組合」方式包

裝可為市場接受之產品，信託業者再藉此向社會投資人出售該

                                                 
81 智慧財產局94年報專利統計。(民國104年6月4日)取自網址：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4a343b0-50da-41  

https://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34a343b0-50d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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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專利之投資收益權或吸納風險投資基金(即所謂專利資產

證券化)，進而將專利權轉化為具有流動性之金流。針對專利權

轉化為流動性金流之具體模式，我國目前雖未就專利權證券化

設立專法，但就專利權所衍生之相關債權(譬如：權利金之收

取)，或可朝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列之

「其他金錢債權」規則架構證券化，將該債權轉化為金流；另

專利權交付信託後，而信託業者在符合信託契約之約定下，亦

得將該專利之受益權予以轉讓，藉此將該受益權轉化為金流，

對此，信託法第 20 條、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

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第 19 條及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

公會會員受理信託受益權轉讓及質權設定之作業程序規範等

訂有明文。 

 

(二)細繹上開專利權信託之運作模式，信託業者分析受託專利之

「專利範圍、技術屬性和市場價值」，進行提出市場所得接受

之「專利組合」，係受託專利是否得轉化為金流之關鍵，惟考

量專利屬性之多樣性(若依產業別分別，依臺灣智慧財產局統

計，臺灣專利至少可分為 36 種產業)，信託業者是否具備足夠

之專業技術能力，得就不同產業之專利進行「專利範圍、技術

屬性和市場價值」等分析，不無異議，遑論，信託業者建置該

等「專利範圍、技術屬性和市場價值」分析團隊，亦須投入相

當之人力及物力成本，執行專利權信託可得之收益，是否足以

回收其建置成本？恐是信託業者所應思索之問題。 

 

(三)再者，信託業者針對受託專利之專利組合，如何在考量「專利

範圍、技術屬性和市場價值」等因素後，訂定符合市場期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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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價值，依目前會計準則對於無形資產之訂價方式，大都係

以「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場法」為主，惟在上述三

種傳統之會計訂價方法下，針對「專利權價值」之訂定，是否

制訂符合市場期待之訂價準則，以供市場檢驗，俾利買賣雙方

得於公開透明之專利交易市場進行協商，亦是信託業者應克服

之問題。 

 

六、我國推動智慧財產權信託之可能性分析 

 

(一)徵諸日本智慧財產權信託實務及我國目前專利發展現況，推動

專利權信託，除如何客觀評定專利權之價值外，專利組合商品

化可能性及專利權有效性維持等議題，亦是左右我國專利信託

市場發展之重要因素。 

 

(二)惟細繹智慧財產權信託實務之發展，除專利權信託外，著作權

信託(尤其是電影及歌曲等著作權信託)，因著作權信託具備可

憑藉歷史成功紀錄(譬如票房及銷售量)以推估其市場價值之特

性，故美國及日本市場出現諸多著作權信託之成功案例，且我

國近年來積極發展「文創產業」，該產業主要係藉由著作權或

其他各類智慧財產權之組合應用，進以提升我國產業文化乃至

國民生活環境，對此，我國或可考量日本推動著作權信託之成

功經驗，藉由信託機制，協助我國文創產業業者管理其「創意

成果」或「取得所需之營運資金」，帶動我國智慧財產權信託

市場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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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參酌著作權信託之成功前案經驗，發展我國專利權信託或可先從

投資人有感或可應用在消費產品上之專利權標的出發： 

 

業如前述，日本之著作權信託，一向十分興盛，如以一般社團

法人日本音樂著作權協會(JASRAC)為例，此著作權等管理業者每

年收取權利金高達 1000 億日圓以上，有論者分析日本著作權信託

興盛之原因，主要係「著作權」相較於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

因電影、動畫或音樂等標的較貼近消費者日常生活，其價值得藉

由消費者喜好予以評價，也較易從事業收益的角度掌握上映權或

重製權等現金流，進而折算該現金流而推估該著作權之價值，但

專利權之評價，常需考量到專利獨特之技術特徵，一般信託業者

在欠缺相關技術判斷專業下，已難對之進行評價，何況專利權對

特定商品服務之貢獻度與日後遭舉發撤銷等風險，亦使其評價更

形困難。因此，參酌此等日本成功經驗，本文認為，如單純是以

管理為目的之專利權信託，因涉及信託業者本身技術管理能力，

以致再委外或需以其他合作模式推動（詳後五、之建議）；又如

有為籌措資金目的設定專利權信託，或可先從投資人較有感的權

標的，或可運用在消費商品之專利權標的開展專利權信託，較可

能解決評價的問題，且如透過金錢信託，發行受益權模式，如投

資人不買帳，受益權募集銷售不利，此信託即行銷解，反之募集

成功，亦可協助取得專利權人持續研發等，甚至協助該專利權人

擴展事業規模，此從日本電影製作公司利用此模式順利集資拍攝

放映諸多成功電影的經驗即可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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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鏡日本著作權信託之成功經驗，藉信託機制以推動我國文化創

意產業之發展： 

 

(一)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文化創

意產業，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

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

使國民生活環境提升之下列產業…」，依上開規定，藉由智慧

財產(譬如專利、著作權)以提升人民美學素養及生活環境，即

屬我國所定義之文化創意產業，包含但不限於文化資產應用及

展演設施產業、電影產業、數位內容產業等。 

 

(二)觀諸文化創意產業之特性，文創產業創業者常有融資之需求，

蓋因創意或文化轉化為具體之產品，初期須建置基本之軟硬體

設施，中後期更須投入大量後製及宣傳成本，其中，較為人知

者如電影產業，惟承前所述，電影產業得藉由其歷史表現(如

該電影係由何位導演，搭配何位演員，依過去收視記錄創造多

少營收)，或可就特定電影作品價值予以預測，故美國及日本

市場常見「將電影作品交付信託發行受益憑證」或「將該電影

權利金債權藉由證券化而轉化為金流」等案例，以日本松竹公

司為例，該公司係以拍攝電影為業之大型製作公司，因拍攝電

影所承受之高額製作成本，而有高額之融資需求，惟非財務金

融專業，為便於其籌措拍攝電影所需之資金，該公司將其拍攝

之電影著作權，以「信託方式」委由專業財務金融受託人即 JDC

信託管理，再由受託人依歷史現金流量推估該電影之價值，將

之轉化為「信託受益權」予松竹公司，松竹公司得視其資金需

求，將其「信託受益權」販售予機關投資人，藉此獲得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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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以拍攝或行銷其電影，而機關投資人亦得藉所購得之「信

託受益權」參與該電影之收益分配，其運作架構圖(同本研究

第 41 頁之架構圖)如下所示： 

 

 

 

(三)觀諸上開日本推動「著作權信託」之成功案例，就我國目前之

文創產業發展現況，或得參酌上開作法辦理「文創產業之信託

業務」，蓋文創產業得憑藉類似產品之歷史現金流量，就其文

創產品價值予以推估，再藉由信託方式將其「產品價值」轉化

為具備流動性之信託受益權，讓該文創產業業者(即委託人)得

以販售其信託受益權以獲取所需之資金；再者，我國文創產業

業者，亦得參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所設立之群眾募資平台，藉

由該募資平台辦理股權募資以籌措所需資金，惟依該股權性質

群眾募資管理辦法第 2 條及第 19 條規定，經營該股權性質群

眾募資平台須具備證券經紀商資格，且僅得受理實收資本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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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三千萬元以下之公司於該平台辦理股權募資，併此說明。 

 

三、建議訂定「專利權價值」之訂價準則： 

 

 如前所述，會計原則業已就「無形資產」明訂相關會計成本認

列原則，惟專利交易市場係重視專利之交易價值，而就專利交易

價值，雖亦有「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場法」等鑑價原

則，然不同鑑價單位依上開鑑價原則就相同專利所鑑之價值，或

有不同，進而導致專利交易市場買方對於賣方專利售價之存疑。

如為促使買賣雙方得於專利交易市場進行公開透明之交易協商，

或得推動「專利權價值」之訂價準則，供鑑價公司或信託業者得

以遵循，增加買方對於專利權訂價之信任感。 

 

四、建議建構「專利組合」平台，降低信託業者之營運成本： 

 

 信託業者操作「專利權信託」之前提，在於能提出符合市場期

待之「專利組合」商品，且該「專利組合」商品至少應考量「專

利範圍、技術屬性和市場價值」等因素，惟信託業者如在未能設

置充分之人力及物力投入前提下，或得委外建構一「專利組合平

台」，讓外部機構行跨產業之專利組合包裝，進而提出符合市場

期待之專利組合產品，再由信託業者將該專利組合產品置於專利

交易市場，轉化為具有流動性之金流，促進市場交易。 

 

五、建議我國能推動專利權信託之策略聯盟機制： 

 

(一)如前第參章所述，日本信託銀行推動專利權信託，面臨諸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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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挑戰，其中以「欠缺判斷專利之技術能力」為甚，故臺灣

信託業者若欲推動「專利權信託」業務，勢必須解決「專業技

術能力」問題。對此，信託業者如有意發展專利權信託業務，

或可同步評估利用經濟部工業局所推動之「技術服務業者」登

錄機制之可行性，蓋工業局表示為推動國內知識服務業發展，

扶持國內技術服務機構（含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及學校），

多年來一直在推動技術服務機構登錄機制。故或可評估與現有

之技術服務業者商談建構策略聯盟關係，將受託專利所涉及之

相關技術問題，委由專業之技術服務業者代為處理，藉此避免

重新建置專業技術團隊之成本。 

 

(二)另一方面，建構策略聯盟適法性問題，依信託法第 25 條規定：

「受託人應自己處理信託事務。但信託行為另有訂定或有不得

已之事由者，得使第三人代為處理。」依上開規定，信託業者

若從事專利權信託業務，原則應自己處理相關業務，除非與原

專利權人於信託契約明訂得委由第三人代為執行專利權信託

業務。基此，建議如考量與臺灣技術服務業建構專利權信託之

策略聯盟，應於專利權信託契約明訂「受託人得委由第三人執

行信託業務」等條款，惟另依信託法第 26 條規定，信託業者

對該技術服務業者之選任與監督其職務之執行，仍須負責，併

此提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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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已向日本文化廳辦理登記之著作權等管理事業名冊 
 

 著作権等管理事業者登録状況一覧（平成27年5月1日現在） 
登録番号 名 称 取り扱う著作物等の種類 

01001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音楽著作権協

会 

音楽 

01002 公益社団法人 日本文藝家協会 言語 

01003 協同組合 日本脚本家連盟 言語 

01004 協同組合 日本シナリオ作家協会 言語 

01005 株式会社 イーライセンス 音楽、レコード 

01006 株式会社 東京美術倶楽部 美術 

01008 公益社団法人 日本複製権センタ

ー 

言語、美術、図形、写真、音楽、舞踊又は無言

劇、プログラム、編集著作物 

01011 株式会社 ジャパン・ライツ・ク

リアランス 

音楽、レコード 

02001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レコード協会 レコード、実演 

02004 一般社団法人 学術著作権協会 言語、図形、写真、プログラム、編集著作物 

02005 公益社団法人 日本芸能実演家団

体協議会 

実演 

02006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美術家連盟 美術 

02007 株式会社 メディアリンクス・ジ

ャパン 

美術、写真、言語 

02008 株式会社 美術著作権センター 美術 

02010 一般社団法人 教学図書協会 言語、音楽、美術、図形、写真 

02013 有限会社 コーベット・フォトエ

ージェンシー 

写真、言語、美術、図形 

02017 一般社団法人 美術著作権協会 美術 

03006 株式会社 リブラ・エージェンシ

ー 

言語 

03010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出版著作権協

会 

言語、写真、図形、美術 

04001 一般社団法人 出版物貸与権管理

センター 

言語、美術、写真、図形 

05001 株式会社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ssociation 

音楽、レコード 

06001 協同組合 日本写真家ユニオン 写真 

07001 合同会社 IPプランニング 音楽、写真、言語、美術、建築、図形、映画、

プログラム 

07002 一般社団法人 出版者著作権管理

機構 

言語、美術、図形、写真、編集著作物 

08001 株式会社 アイ・シー・エージェ

ンシー 

音楽、レコード、実演 

08002 コピーライトコンサルティング 

株式会社 

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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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2 株式会社 日本ビジュアル著作権

協会 

言語、美術、図形、映画、写真 

10001 一般社団法人 ワールドミュージ

ックインターネット放送協会 

音楽、レコード、実演、映画 

12001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美術著作権協

会 

美術 

13001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テレビジョン

放送著作権協会 

映画、放送 

14001 一般社団法人 映像コンテンツ権

利処理機構 

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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